
經營學院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審查辦法 

100年 6月 13日經營學院行政會議通過草案 

100年 6月 27日經營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1年 8月 27日經營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4年 3月 26日經營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申請獎勵優秀人才補助之教師，提供審議資料的有效期間以院內公告計算日

前五年內為原則。 

  

第二條 申請獎勵優秀人才補助之教師，皆須填寫【獎勵人員傑出研究表現說明及申

請機構推薦理由】，本表格依當年度大同大學公告表單格式為主。 

 

第三條 審查標準說明 

1. 經營學院之獎勵以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之綜合成績，及國際學術

之專業表現為評量標準。 

2. 獎勵優秀人才補助之申請人應提供研發處所認列或大同大學校務行政資訊系統

中「大同大學教師歷年計畫案及論文專書」之五年內研究計畫與研究成果，並佐以

跨領域研究及國際學術專業表現之詳細資料備審。 

3. 納計之計畫需為獎勵優秀人才補助之申請人擔任主持人之計畫，同時計畫執行期

間之起始時間需介於審議資料有效期間內。 

4. 審查標準為計畫加總計畫件數占 40% (每件 15分，總分最高 100分)、計畫加

總金額占 20%(每新台幣 15萬元 5分，總分最高 100分)、 研究成果占 30%(計

算點數參照研發處，總分最高 100分，及跨領域研究和國際學術之專業表現占

10%(依申請人所提出說明與佐證資料評分)。多年期計畫以每年一案累計，期間歸

屬以計畫案起始日計算。 

  

第四條 每月補助額度級數依當年度學校公告資料為主。 

第五條 申請獎勵措施條件之重點及執行步驟。 

1. 依審查標準完成統計後，由院內主管召開行政會議討論獎勵級數及人數分配。 

2. 請符合資格老師填寫申請應繳交資料；再由院內主管召開院內行政會議審查，並

依各申請人得分轉換為序位後，確認各級獎勵推薦名單。 

  

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